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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有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已经事前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

公司董事会提供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《关于签署深圳机场 GTC 委托管理合同暨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相关材料，在全面了解上述事项的情况后，我们本着

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 

（一）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提

供了可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 

（二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、客

观的了解。我们认为： 

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机

场集团”）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的财务资助，

其中，22.75亿元为机场集团退还公司以自有资金偿还的地方政

府专项债金额；27.25 亿元为机场集团将以机场卫星厅项目申请

的深圳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。本次财务资助以机场集团申请的

2019、2020、2021年深圳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实际发行利率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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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，有利

于扩展公司融资渠道，能够有效保障公司卫星厅工程项目建设的

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经营需要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（四）上述关联交易与机场集团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，但不

形成被其控制状态，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（五）我们同意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规定，本关联交易事项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签署深圳机场 GTC委托管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（一）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提

供了可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 

（二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、客

观的了解。我们认为： 

机场集团为深圳机场 T3 航站楼配套附属设施 GTC 的资产和

运营主体，公司前期与机场集团签订委托管理协议，机场集团将

GTC的广告资源和公共服务及保障整体委托公司进行管理，其中，

GTC商业、办公用房资源由机场集团自营。在近一期委托运营过

程中，因委托资源面积及业务增加、广告资源拆除等因素，导致

GTC运营费用增加，而广告收入减少，经双方协商，拟调增 2020

年委托管理费。同时，双方拟续签 GTC委托管理合同，委托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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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委托内容与调整后的近一期委托合同保持一致，委托管理费计

算方式保持不变，委托期限为两年。 

委托管理价格采用成本加成原则定价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

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价格，机场集团按照 GTC日常运营管理成本与

GTC广告收入的差额，并考虑一定的利润，向公司支付委托管理

费。定价政策能够符合公允性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（四）上述关联交易与机场集团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，但不

形成被其控制状态，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（五）我们同意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规定，本关联交易事项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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